河北省农业农村厅等六部门

关于进一步加强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工作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农业农村局、行政审批局、公安局、卫生健康委员会、生态环境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，雄安新区农业农村局、工信科技数局、公安局、卫生健康委员会、生态环境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为进一步规范全省动物诊疗机构从业行为，提升行业管理精细化水平，筑牢公共卫生安全、生态环境安全防线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，现就加强动物诊疗机构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
近年来，随着“全民养宠”趋势持续深化，全省动物诊疗行业迎来快速发展期，在满足群众养宠需求、激活宠物经济发展活力、守护公共卫生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与此同时，环境保护认识不足、人畜共患病传播风险、诊疗价格纠纷、舆情事件频发等问题日益凸显。

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工作，充分认识其在消除风险隐患、维护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，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组织领导，压实监管责任，健全协同机制，提升执法效能，形成监管合力，推动全省动物诊疗行业实现安全、规范、有序发展，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。
二、强化工作配合
动物诊疗机构管理涉及多部门、多领域，各地各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统一领导下，加强协作配合，建立工作协作、信息共享机制，形成工作合力。
（一）农业农村部门。压实动物诊疗机构主体责任，全面落实信息公示、人员管理、处方管理、用药监管及年度报告等制度。指导动物诊疗机构和执业兽医及时、准确报送年度活动情况，将年度报告作为监督管理的重要依据，推动监管工作精准化、科学化。指导全省动物诊疗机构全面做好动物疾病诊断、治疗及动物疫情防控工作。

（二）行政审批实施部门。依法依规开展动物诊疗许可审批，按照“谁审批、谁负责，谁主管、谁监管”原则，及时共享审批数据至相关管理部门。
（三）公安部门。指导全省动物诊疗机构做好诊疗秩序维护。

（四）卫生健康部门。指导全省动物诊疗机构做好人兽共患传染病人间防控。
（五）生态环境部门。指导全省动物诊疗机构做好放射性诊疗设备使用、诊疗废水排放及诊疗废弃物处置。
（六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。指导全省动物诊疗机构做好明码标价、禁止价格欺诈及消费者权益保护。
三、强化行业管理
（一）严把准入标准。县级行政审批实施部门应严格按照《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》（农业农村部令2022年第5号）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开展许可审查。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机构，须具备固定诊疗场所，其中动物医院使用面积不得少于150平方米，动物诊所及其他诊疗服务机构使用面积不得少于60平方米（以上均不含兼营区域）。既往已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的从其规定。
动物诊疗机构设立分支机构的，应当另行办理动物诊疗许可证。

动物诊疗机构变更名称或者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的，应当在办理市场主体变更登记手续后十五个工作日内，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办理变更手续。

动物诊疗机构变更从业地点、诊疗活动范围的，应当重新办理动物诊疗许可手续，申请换发动物诊疗许可证。

（二）规范证书制发。各地要全面启用新版动物诊疗许可证，积极鼓励符合条件的动物诊疗机构换发新证，证书样式及填写标准按照《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电子证照 动物诊疗许可证标准（C0401—2024）》执行，证书编号、防伪二维码等信息通过全国兽医卫生综合信息平台“动物诊疗机构信息管理”模块自动生成，实现全国统一管理。

（三）强化备案管理。督促辖区内动物诊疗机构及时完成聘用执业兽医备案，确保应备尽备。
（四）强化审管衔接。依托“审管衔接系统”及“全国动物诊疗机构信息管理平台”，实现审批与监管信息实时共享，确保监管无缝衔接。

（五）强化日常监管。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依法严肃查处违反诊疗规范、治安管理、传染病防治、生态环境保护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法律法规的案件，及时公开曝光典型案例，强化警示震慑效应，切实营造良好社会环境。

四、强化培训宣传
各地各部门要定期组织动物诊疗机构负责人、执业兽医等从业人员开展专题培训，做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》《河北省动物防疫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教育，促进经营主体增强守法意识，不断提高服务水平。利用官方网站、社交媒体、宣传手册等多种渠道，向社会公众普及相关政策，引导动物主人选择合规诊疗机构，了解自身权益，共同推动动物诊疗行业健康有序发展。

注重发挥行业协会、消费者协会等社会组织在行业自律、诚信经营、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等方面的作用，探索动物诊疗纠纷防范化解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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